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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家电不合格
能否退租并索赔

租房家电不合格
能否退租并索赔

王女士：
您好！租赁物如果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

康，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
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您租住的
房屋中的多个家用电器均已超过国家规定的安全
使用年限，存在安全隐患，可能危及您的安全和
健康，故您有权随时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
剩余房租。

█ 租赁合同中出租人的一项
重要义务是瑕疵担保责任

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出让租赁物的使用、收益
权，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出租人的核心义务
是向承租人提供符合租赁用途，具有使用、收益
价值的租赁物。《民法典》 第七百零八条规定：

“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
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

租赁合同中出租人的一项重要义务便是瑕疵
担保责任。当出租人提供的租赁物不符合租赁合
同的要求，或者存在质量或权利的瑕疵时，承
租人可以依法、依约要求出租人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关于质量瑕疵的出租人瑕疵担保责任，在既
往《合同法》和现行《民法典》中均有规定。《民
法典》第七百三十一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
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
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
合同。”根据该规定可知，在租赁物具有质量瑕
疵时，无论质量缺陷是明显的还是隐藏的，承租
人是在事前明知还是在事后发现，无论租赁合同
中是否有相关的免责条款，只要租赁物具有危及
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缺陷时，承租人均可以
请求解除合同。这一规定，体现了《民法典》对
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等人格权的优先保护原
则，当这一保护与财产权或者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发生冲突，在租赁物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时，承租
人仍可不加限制地行使合同解除权。需要注意的
是，现实中确实有不少出租人认为其出租的是房
屋，忽视了出租房屋配套的设施、设备的质量问

题，最终给自己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 律师提示

虽然法律为承租人租赁提供了较为完善地法
律保护措施。但是，法律毕竟是权利救济的最后
一道门槛，启动司法救济措施又将耗费较大的精
力与金钱花费。因此，承租人在签订 《租赁合
同》前，一定要提前做好前期调查，保障租赁目
的可以按约实现：

一方面，在签订《租赁合同》前，应对租赁
物的使用状态、质量问题等做好前期考察，特别
是涉及房屋租赁的，更应提前对租赁房屋的规划
用途、使用性质、是否有其他所有权人、是否被
查封、有抵押等提前了解清楚。如租赁房屋是为

了开展特殊业务，如从事餐饮、文娱、教育等行
业的，要提前了解房屋和现有设施设备是否符合
开展相关经营活动的要求，经营活动所需证照手
续是否齐备或者是否可以办理等，特别是需要了
解清楚租赁房屋是否符合开展此类经营活动所要
求的公安、环保、消防、卫生等条件，避免因租
赁物不符合要求，而致使房屋租赁目的无法实现
并因此造成经济损失。

另一方面，在签订《租赁合同》时，一定要
对租赁合同的条款仔细阅读并研究，特别是对违
约责任和约定解除条件以及租赁用途、租赁时
间、租赁费用等应做出详细的约定。同时，还应
严格界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备在发生纠纷时可
以依据合同明辨是非并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政）

朱律师：
2019年5月，为工作方便，我与房东李小姐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租用她的一套房屋居住。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房屋内配套提供的燃
气灶、洗衣机、冰箱的使用年限已经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安全使用年限。
我就此事专门与李小姐多次协商，看是否能够更换，她没有同意，可我
觉得租住这样的房屋存在安全隐患。请问我可以起诉她要求解除房屋租
赁合同，并退还剩余房屋租金吗？ 浙江读者 王女士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黄牛黄，水牛灰，黄牛

比水牛体型稍小。”其中的“体型”用得是否
妥当？谢谢。

河南读者 杨先生

杨先生：
“黄牛比水牛体型稍小”中的“体型”宜写成“体

形”。“体形”指人、动物以及机器等的形状，如高
矮、大小、胖瘦等。例如：

（1）新来的是一位体形高大的运动员。
（2）小刘这几个月节制饮食，体形瘦了不少。
（3）老远来了一个人，老孙一看体形，就知道不

是刘新智。
（4）小李的体形比老李要小些。
（5）吴大姐体形太胖，穿不了这件连衣裙。
（6）马的体形比羊大很多，但矮种马跟大山羊相

差不多。
（7）这种新式联合收割机体形庞大。
（8) 展览会上有辆汽车的体形很奇特。
“体型”指人体的类型，主要指身体各部分之间的

比例。例如：
（9）儿童跟成人的体型有所不同。
（10）男人跟女人的体型存在差异。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体形”指人、动物等的

外形方面的特征，而“体型”只用于人，指人体的类
型。“体形”可以有变化，如人的胖瘦等；“体型”指
类别，不会变化。

在社会的实际使用中，需要用“体形”的情况很
多，而需要用“体型”的机会甚少。“黄牛比水牛体型
稍小”是说黄牛比水牛个头儿要小一些，或者说水牛的
个头儿比黄牛大。这儿关涉的是动物的外形大小，故宜
用“体形”，不宜用“体型”。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杜永道

“体形”与“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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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是著名的风景旅游城
市，不断吸引各地群众前来旅游、经商。到2019年
底，桂林城区总人口804480人（除临桂区），少数民
族人口占12.20%，55个少数民族居民在桂林共居
共处。

为做好城市少数民族群众的服务管理工作，
探索城市民族事务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路径，桂
林市于 2019 年 7 月成立七星区少数民族服务中
心。中心成立以来，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创建“一中心”“四机制”“五个站”工作模
式，切实解决少数民族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搭建
民族团结“连心桥”，让少数民族群众实实在在感

受到“安心、开心、放心、舒心”。作为一个创新的
社会管理模式及工作实体，七星区少数民族服务
中心富有凝聚力，已成为广西城市民族工作的典
型示范案例。

成立“一中心”，搭建真情服务“连心桥”

桂林市将“以服务促管理、以真情促融合”作
为工作思路，打造七星区少数民族服务中心这一
平台，通过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做实做细服务管
理，把中心打造成民族团结“连心桥”，帮助解决少
数民族群众的学习、职业培训、就业等问题，促进
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成为少数

民族群众“安心、开心、放心、舒心”家园。目前，越
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来七星区安居乐业。

创建“四机制”，走出社会治理新路子

七星区少数民族服务中心创新建立“双网格
长”“双向管理”“多部门联席会商”“社会各界参与
服务”四项机制，形成全覆盖、多维度、同参与的服
务管理态势。

“双网格长”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安排7名热
心公益的少数民族群众为网格长，与原有的社区
干部密切配合。建立社区工作生活线上群，形成

“共听民意、共访民情、共商民事、共解民忧”的联
合管理模式。

“双向管理”机制提升精准服务。少数民族输
出集中地政府派驻工作人员在中心办公，实现原
籍地与居住地联合、服务管理无缝对接，做到生活
动态实时关注、困难需求及时解决。

“多部门联席会商”增强为民办实事能力。邀
请七星区民政、教育、市场监督管理、卫健、环保及
城管等相关部门，定期召开“为少数民族群众办实
事”联席会议，切实推动各族群众的诉求“事事有
回应、件件有着落、项项有结果”，打开为民服务的
新通道。

“社会各界参与”拓展服务面。积极带动社会
各界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供全方位服
务和支持，帮助少数民族群众主动融入当地生活。

为民办实事，奏响融合发展交响曲

七星区少数民族服务中心通过为民办实事、

强化宣传教育、加强技能培训等工作，大大促进各
民族交流融合发展。

党的政策“宣讲站”。中心成立临时党支部，
开设“石榴籽课堂”，宣讲党的路线方针和民族政
策，宣讲法律法规，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

办实事的“服务站”。推出就业、就学、医疗、
社保等便民举措20余条，切实服务少数民族群众，
协调成立爱心基金。

知识技能的“充电站”。聘请辖区老师，定期
开展学习培训，举办就业技能、安全防范知识等
各类培训、讲座共计 150 余场次，培训人数 3500
余人次。

矛盾纠纷的“调解站”。成立群众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工作小组，派驻公益律师进驻中心提供免
费咨询，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有效促进了社会
稳定。

民族融合的“交流站”。在春节、“三月三”、国
庆节等重要节日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交流活
动，少数民族群众主动参与，中心已成为各民族群
众交融汇聚的家园。

下一步，中心将进一步深化服务中心建设，结
合《广西新时代民族关系促进导则和评价指标（试
行）》，对照8项一级指标、53项二级指标，以“八共
八有”为衡量标准，大力推动形成“共居、共学、共
建、共享、共事、共乐、共富、共维”的社会结构，推
动桂林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打造全国城
市民族工作的典型示范案例，致力于为全国提供
可复制、可借鉴的桂林经验。

数据来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教育传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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